契約變更案例解析
■（漏列數量）

肆、○○修建工程(訂約總價1,660,000元)剛開工後，廠商清查契約詳細價目表及設計圖說發現「工地安全圍籬」數量有不符之情形（設計圖為54M，詳細價目表為5.4M），擬辦理數量及費用追加。
一、廠商檢附數量計算表及設計圖說（以螢光筆標示出位置）向建築師提出，經建築師審核確認數量有漏計之情形。

二、召開工地會議（或於工作協調及工程會議提出），必要時可至現場會勘確認，經校方、建築師、廠商三方確認屬漏計數量後，並製作會議(會勘)紀錄。本案須追加數量48.6M，費用88,938元，如包含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費、品質管理費、稅什費(營業稅、利潤、管理費、保險)等列一式計價，應依結算總價與訂約總價比例增加者，共計96,940元(加帳金額96,940元，減帳金額0，累計金額96,940元)。工期仍依契約規定辦理，不予展延。    
三、廠商為避免影響施工進度，希望能立即進場施做「工地安全圍籬」(共54M)，因本案無須另行製作契約變更設計圖，且預算足以勻支者，得於簽報核定後（未修正契約總價表前）通知廠商先行施工。
四、辦理契約變更時，建築師應檢附契約變更文件報請機關核定，契約變更文件應包括修正契約總價表及其附件(如契約變更(施工)圖、詳細價目表、單價分析表、數量計算表、會勘紀錄等)。
五、契約變更如係因調查、規劃、設計或施工錯誤疏失所造成者，且增加或減少分別累計之金額較大者，超過契約總價一成(166,000)或查核金額(5,000萬)之較小值者，機關應檢討相關責任。本案96,940＜166,000，尚無須檢討責任。
六、簽報時除敘明變更理由及內容外，須注意敘明符合「臺北市政府採購契約變更作業規定一覽表」第ㄧ項次(辦理契約變更，不論原契約金額大小，其變更部分之累計金額未達公告金額)，適用中央機關未達公告金額採購招標辦法(第5條)之規定，由機關自行核准。本案無新增項目，其數量追加之單價係引用原契約項目單價，無須議價。本案非屬查核金額以上之採購，無須補具辦理結果之相關文件送上級機關備查。 

工程主辦機關全銜
第一次變更設計修正契約總價表

●本次變更無需議價        

· 議價前
· 議價後                                                                   第一聯

	工程名稱：○○

	工程地點：○○
	契約編號：○○

	原契約總價：1,660,000
	工程編號：○○

	前次修正後總價：1,660,000
	修正後總價：1,756,940

	契約變更次數及金額
	加帳金額
	減帳金額
	契約變更

累計金額
	合計加減帳淨額

	累計已契約變更0次
	0
	0
	96,940
	0

	本次契約變更金額
	96,940
	0
	
	96,940

	合計
	96,940
	0
	
	96,940

	監  造  單  位
	(本核章欄依各機關編制自行調整，但不得缺少會計單位核章) 業務單位&會計單位
	機 關 首 長

	編製
	複核
	主任
	
	

	
	
	建築師
	
	

	備註：

1、 本次修正契約總價表係進度25%以前修正。

2、 修正內容增加或減少分別累計之金額較大者，超過契約總價一成或查核金額之較小值，責任檢討情形：未超過契約總價一成或查核金額之較小值，尚無須責任檢討。
3、 本次修正契約總價表，契約變更符合「臺北市政府採購契約變更作業規定一覽表」之項次：第一項次。(本次變更部分之累計金額未達公告金額，且未達公告金額之十分之一，適用中央機關未達公告金額採購招標辦法第5條之規定，由機關自行核准。因本案無新增項目，無須議價。且本案非屬查核金額以上之採購，無須補具辦理結果之相關文件送上級機關備查。)
4、 其他：


註：本表僅供參考，可由各機關或學校依實際工程性質及機關編制參酌調整之。
             工程主辦機關全銜 
第一次變更設計修正契約總價表                   
工程名稱：                                                       第二聯
	附件
	1.契約變更(施工)圖0張    2.詳細價目表    2頁       3.單價分析表      0頁

4.數量計算書    1頁       5.會勘記錄  2張           6.其他           0頁

	經費

來源
	由本工程本年度預算項下支應

	本次契約變更內容及說明：

本次契約變更修正契約總價表，共需加帳96,940元，減帳0元。
1. 第一部份：

變更理由及內容：契約詳細價目表之「工地安全圍籬」數量有不符之情形（設計圖為54M，詳細價目表為5.4M），辦理追加數量及費用(包含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費、品質管理費、稅什費(營業稅、利潤、管理費、保險)等列一式計價，應依結算總價與訂約總價比例增加者)。
核定情形：於○年○月○日召開工地會議，經確認為數量誤植(漏計)，並經機關○年○月○日○○字第○○號函核准。
加減帳金額：加帳96,940元，減帳0元。
2. 第二部分：

變更理由及內容：

核定情形：

加減帳金額：




 註：本表僅供參考，可由各機關或學校依實際工程性質及機關編制參酌調整之。
工程主辦機關全銜

契約變更書

工程名稱：○○　　　　　　　　　   　　 原契約編號：○○  　　     
廠  商：○○　　　　　　　　　　　   契約變更編號：○○  　     
變更依據：「臺北市政府採購契約變更作業規定一覽表」第一項次及機關○年○月○日○○字第○○號函核准。
變更內容：契約詳細價目表之「工地安全圍籬」數量有不符之情形（設計圖為54M，詳細價目表為5.4M），辦理追加數量。
備　　註：　　　　　　　　　　　　　　　　　　　　　　　　　　　　　       
本工程原契約總價：1,660,000　　　　　     新台幣：壹佰陸拾陸萬元
截至前次契約變更總價：1,660,000　　　　　 新台幣：壹佰陸拾陸萬元
本次契約變更增減價（詳如附件詳細價目表）：加帳96,940新台幣：加帳 玖萬陸仟玖佰肆拾元
本次契約變更後總價：1,756,940             新台幣：壹佰柒拾伍萬陸仟玖佰肆拾元
本次工期延長0天，至上次止核定完工日期99.08.20，本次核定完工日期為99.08.20
主辦機關簽認：　　　　　　　　　　　　　  日期：○年○月○日○
工程司簽認：  　　　　　　　　　　　　    日期：○年○月○日○
廠商 簽認： 　　　　　 　    　 　　　  日期：○年○月○日○
■(廠商遭他機關刊登政府採購公報拒絕往來)

伍、○○修建工程於進度約50%時，擬辦理第一次契約變更正契約總價表，本次契約變更有2部份，且有新增項目須辦理議價，惟廠商遭他機關刊登政府採購公報拒絕往來，無法成為決標對象。
ㄧ、政府採購法第103條：「依前條第三項規定刊登於政府採購公報之廠商，於下列期間內，不得參加投標或作為決標對象或分包廠商。

    一、有第一百零一條第一款至第五款情形或第六款判處有期徒刑者，自刊登之次日起三年。但經判決撤銷原處分或無罪確定者，應註銷之。

    二、有第一百零一條第七款至第十四款情形或第六款判處拘役、罰金或緩刑者，自刊登之次日起一年。但經判決撤銷原處分或無罪確定者，應

    註銷之。

    機關採購因特殊需要，經上級機關核准者，不適用前項之規定。」
二、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112條之1：「本法第一百零三條第二項所稱特殊需要，指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且基於公共利益考量確有必要者：

一、有本法第二十二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第四款或第六款情形之一者。…」
三、機關於議價前可依上述規定，敘明特殊需要之情形，符合政府採購法第22條第1項第1款、第2款、第4款或第6款情形之一，且基於公共利益考量確有必要，函請上級機關核准。
四、上級機關函復同意辦理後，即可洽廠商辦理議價作業。

■(廠商請求契約變更，不增加契約價金)

陸、○○新建工程(查核金額以上工程)高拉力鋼筋(∮22mm、SD420)因數量需求大，鋼鐵公司生產不及，為避免影響施工進度，廠商請求以一批高拉力可銲鋼筋(∮22mm、SD420W)替代約80噸，並不增加契約價金。
一、廠商檢附來函請求事項(含鋼鐵公司之說明)及規格、功能、效益及價格比較表向建築師提出，經建築師審核後認為不影響結構安全。

二、召開工地會議（或於工作協調及工程會議提出），因一般高拉力可銲鋼筋比高拉力鋼筋之成本稍高，故無須減少契約價金，並製作會議(會勘)紀錄。

三、本案無涉契約價金及工期之變動，請簽報核定後(免辦理議價程序，依原契約單價計價）通知建築師及廠商。
四、簽報時除敘明變更理由及內容外，須注意敘明符合「臺北市政府採購契約變更作業規定一覽表」第六項次(查核金額以上之採購，不涉及契約價金之契約變更)，由機關自行核准。因無新增項目，其單價係引用原契約項目單價，無須議價。本案為查核金額以上之採購，應補具辦理結果之相關文件送上級機關備查。
■(廠商請求契約變更，減少契約價金)

柒、○○修建工程之水溝、擋土牆基礎下方墊底混凝土設計強度為176kg/ cm2，廠商認為該混凝土並無結構強度上之需求，且該水溝、擋土牆下方土層開挖後發現非常堅硬，建議變更為設計強度為141kg/cm2，並同意減少契約價金。（減少契約價金約11萬元）
一、廠商檢附來函請求事項及規格、功能、效益及價格比較表向建築師提出，經建築師審核後認為尚不影響設計原意及結構安全，惟須減少契約價金。

二、召開工地會議（或於工作協調及工程會議提出），雖該墊底混凝土設計強度為141kg/cm2不如原設計176kg/cm2，但現場勘查後發現該水溝、擋土牆下方土層確實非常堅硬，可同意辦理變更並可減省公帑。

三、本案涉及新增項目「預拌混凝土141kg/cm2」，須辦理議價，工期則無變動，請於簽報核定後通知建築師及廠商。

四、簽報時除敘明變更理由及內容外，須注意敘明符合「臺北市政府採購契約變更作業規定一覽表」第一項次(辦理契約變更，不論原契約金額大小，其變更部分之累計金額未達公告金額)，適用中央機關未達公告金額採購招標辦法(第2條)之規定，由機關自行核准。因包含新增項目，須辦理議價。本案非查核金額以上之採購，無須補具辦理結果之相關文件送上級機關備查。
■(機關通知之契約變更)

捌、○○工程(訂約總價為11,000,000元)土石方運棄(自行運棄)，契約規定係由廠商自覓合法土資場棄置，惟開工後機關隨即指示將土石方載運至指定之重劃區回填，每立方土石方約減少110元（運距減少，且無須棄土場證明費用）。
一、機關辦理工地會勘，通知廠商須配合變更契約，廠商於接獲通知後應配合機關要求提出變更之報價請求，並與收土機關協調相關配合事項。
二、本案預計將原土石方運棄(自行運棄)數量全部減帳，擬新增項目「土石方運棄(指定地點)」時，發現該新增項目追加累計金額已超過原主契約金額之50%，不符政府採購法第22條第1項第6款之規定。
三、政府採購法第22條第1項第6款所稱「必須追加契約以外之工程」之情形，包括新增項目、原契約項目數量之增加、原契約項目規格之變更。(工程會971223企字第09700536510號函)
四、機關被迫減少新增項目「土石方運棄(指定地點)」至原主契約金額之50%（約5,500,000元），其餘之數量仍依原土石方運棄(自行運棄)辦理。
五、簽報時除敘明變更理由及內容外，須注意敘明符合「臺北市政府採購契約變更作業規定一覽表」第二項次(辦理契約變更，其變更部分之累計金額在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自累計金額達公告金額之時起。加帳累計金額在公告金額以上者，並須符合採購法第二十二條第一項各款情形之一)，新增項目之追加累計金額在原主契約金額之50%以內，符合政府採購法第22條第1項第6款，由機關自行核准。因新增項目，其單價係引用原契約項目細項價格，無須議價。本案非查核金額以上之採購，無須補具辦理結果之相關文件送上級機關備查。
■(廠商變更公司名稱)

壹、本校○○新建工程 (屬於巨額採購標案)剛簽訂契約，廠商表示因公司資本額、公司名稱及負責人皆有異動，並以變更後之公司具名來函申請變更本案公司名稱及負責人，作業程序應如何辦理？ 

ㄧ、查本工程採購契約第38條(契約之轉讓)：「乙方不得將契約之部分或全部轉讓予他人。但因公司合併…或有其他類似情形致有轉讓必要，經甲方書面同意者，不在此限。」
二、請釐清確認廠商異動性質，得委請監造單位協助審查，如屬公司合併而消滅之公司者，依公司法第75條：「因合併而消滅之公司，其權利義務，應由合併後存續或另立之公司承受。」
三、如屬公司名稱變更者，其公司法人人格同一性並無影響。但非屬本條規定但書之情形者，則不得同意變更或轉讓。
四、據廠商提送之公司變更登記等資料，本案應屬公司名稱變更之情形，請依本工程招標公告及招標文件內原訂之投標廠商基本資格及應附證明文件規定審查(如公司登記證明文件等)，並可至經濟部商業司建置之「全國商工行政服務入口網」-商工登記資料公示查詢系統，查詢公司登記證明書、營業項目等相關文件是否仍符合規定。
五、另上開資格審查完備符合上揭規定後，本案屬「臺北市政府採購契約變更作業規定一覽表」第6項次(查核金額以上之採購，不涉及契約價金之契約變更)之情形，由採購機關自行核准。故請製作契約變更書（至少應載明變更後之公司名稱、負責人、計價領款之印章印文或簽名等），簽報機關首長(校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准後，並經雙方簽名或蓋章。
六、本案為查核金額以上之採購，應補具辦理結果之相關文件送上級機關(教育局)備查。
■(變更設計導致須價購材料)

貳、○○新建工程體育館因開挖興建地下停車場抽水產生鄰損，為使本工程得以順利進行，工程主辦機關擬減建體育館開發量體，惟廠商提出此工程變更設計如經確定，將導致已完成製作之鋼骨材料約120噸無法使用，請機關依契約規定處理。
ㄧ、查本工程採購契約第21條(一)4：「如因機關契約變更，需廢棄部分已完成之工程或已到場之合格材料者，機關辦理部分驗收後，依照契約詳細價目表所定單價、單價分析表之料價或新議定單價(均含稅什費)計給之。但已進場材料以實際施工進度需要並經檢驗合格者為限，如因保管不當致影響品質之部分，不予計給。」
二、機關應就該批鋼骨材料辦理部分驗收後，依照契約詳細價目表所定單價給付，該批鋼骨材料即為機關所有(辦理價購)，並暫置於鋼構分包廠商之工廠內。

三、思考：後續該批鋼骨材料如何處置？

■(變更設計導致須價購材料，價購材料之再利用)

參、○橋樑(鋼構)工程擬施作編號P○橋墩基礎全套管基樁前，發現尚有臺電公司管線尚未遷移，經洽台電會勘後，台電表示遷移需時約半年，機關在如期完工前提下，如何評估處置？

一、本工程政策上務必如期完工通車，無法等待遷移耗費半年時間，經機關、設計監造廠商、施工廠商評估因應方案，決定採變更設計方式(管線無須遷移)，將橋墩位置往旁移位2~3公尺。
二、惟該橋墩墩柱(鋼構)已於廠商之分包鋼構廠生產加工完畢，且業已經檢驗合格，廠商無法處理亦不願自行吸收費用。機關依契約規定辦理價購，該價購之橋墩墩柱暫置放於廠商之分包鋼構廠內。
三、本橋樑工程尚有第2標未完成設計，機關要求設計廠商將該橋墩墩柱(尺寸完全相同)納入第2標內，並於第2標之招標文件內載明該橋墩墩柱以機關供應材料方式辦理。
